附件：

石龙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
根据《石龙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实施办法》（东石府〔2022 DOCVARIABLE FlFileYear \* MERGEFORMAT 〕5 DOCVARIABLE FlFileSerial \* MERGEFORMAT 号）和《石龙镇推进重点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行动方案》（东石府办〔2017〕14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申报指南。

一、申报对象
（一）在石龙镇依法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；

（二）有效期内的市倍增试点企业；

（三）经备案，在莞科技服务机构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在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验收通过、资质认定或已获上级部门资助等项目，且符合《石龙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实施办法》和《石龙镇推进重点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行动方案》有关要求；
（二）存在《关于东莞市促进经济发展类专项资金不予资助范围的若干规定》任意情形，本专项资金不予资助。
三、资助类别范围

（一）科技创新专项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提质、研发投入、重大科技项目、科学技术奖、研发创新平台建设、科技创新载体认定、科普阵地认定。

（二）工业和信息化专项：企业智能制造、信息化应用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、“绿色”制造。

（三）商务外贸专项：研发创新、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进口贴息、保税物流配套、境内外贸易展览会、服务外包。

（四）龙头企业培育与招引：上市或新三板挂牌、小升规增加值增长、总部经济落户、倍增企业认定、新迁入企业。

（五）质量提升与知识产权专项：制修订技术标准、政府质量奖、知识产权。

（六）人才扶持：引进高层次人才。

备注：“高新技术企业营收首次晋级、孵化器创新创业奖励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、拓展内销市场、商贸流通、小升规纳统、倍增企业倍增、企业骨干人才”暂不参与本次项目申报。
四、资助方式与标准

本项资助属于核准类项目，资助资金的安排使用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实行自愿申报、科学决策和绩效评估的管理制度，采取事后资助机制，资助标准按照《石龙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实施办法》执行。镇经济发展局将根据每年预算规模、申报数量以及申报企业的成长性，在资助限额内，以合理的方式确定最终补助比例和补助金额，用完即止。

五、报送资料要求

（一）必备材料

1.石龙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；

2.营业执照复印件，如果企业发生过事项变更的，还需提供《登记通知书》复印件；

3.银行开户许可证。
（二）对应佐证材料

1.项目认定红头文件、立项通知或资质证书任意一项； 

2.项目资金拨付文件和收款凭证、合同书、验收报告等（仅配套上级部门资助类别提供）；

3.近两年纳税申报表（仅经济增长类提供）；

4.服务合同复印件（仅第二章第五条（二）提供）。
上述书面材料及附件统一使用A4纸双面打印，按顺序逐份装订成册，加盖企业公章，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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